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
本科生公派赴境外学习课程认定申请表

	姓 名  
	
	学 号
	
	年 级
	

	学 院
	
	专 业
	
	联系方式
	  

	项目名称（国别/地区）
	例：哥伦比亚大学2025年春季访学项目（美国）
	学习时间
	2024-2025学年春季学期

	拟认定课程

	境外已修读课程 
	拟认定的主修专业教学计划课程

	20 24 学年－20 25 学年   第  二 学期

	课程名称（中外文）
	成绩
	学分
	课程名称
	类别/修读要求
	考核方式
	成绩
	学分

	例：神经科学导论/Introduction to Neuroscience
	A
	3
	神经科学

导论
	数理基础与素养/选修
	考试
	95
	2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20    学年－20     学年   第     学期

	课程名称（中外文）
	成绩
	学分
	课程名称
	类别/修读要求
	考核方式
	成绩
	学分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学生所在学院意见：

    是否为公派赴境外学习活动      （□是     □否）；

    境外取得的成绩单是否审核无误  （□是     □否）；

    其它：

主管教学副院长/系主任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

	教务部意见：

负责人（签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
注：

修读学期以境外修读课程的学期为准；课程类别填写所属年级专业培养方案内相应的课程类别，修读要求根据所属年级专业培养方案填写“必修/选修”；

申请认定为大学外语类课程，须提供境外修读课程的大纲，同时外语系在该课程大纲上签署认定意见。

办理学分认定手续，需在本表之后附境外获得的成绩单复印件一份（成绩单复印件需学院审核签章）；

本表格一式一份，由教务部留存。

